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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深化对工程项目管理审计的认识

多年来，省教育厅及各省属高校不断规范工程项目管理审计

工作，在合理控制建设投资、完善工程项目管理、加强风险防控、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各高校

要进一步深化审计监督，突出审计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创新审

计机制，做到应审尽审，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高

校完善内部控制，层层压实管理责任，消除监督盲区，防止发生

腐败及违纪违法行为。

二、落实工程项目管理审计全覆盖要求

除省政府办公厅“苏政办发〔2018〕41 号”文件规定的集

中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集中建设项目）外，高校各类资金来源的

新建、改扩建及修缮工程均应纳入审计范围。建设工程的投资立

项、勘察设计、施工准备、施工过程、竣工验收等各阶段的业务

和管理活动也应纳入审计范围。高校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审计

资源状况，科学规划，统筹安排，有重点、有步骤、有深度、有

成效地推进工程项目管理审计全覆盖工作。

三、突出工程项目管理审计重点

除集中建设项目外，高校工程项目管理审计要重点围绕项目

审批、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使用、工程结算、资金管理、投资

绩效等关键环节，突出内部控制审计、造价审计、招标审计、付

款审计等重点工作，发挥审计监督作用。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和调整各阶段送审起点金额，对送审起点金额以下的项目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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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审，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

四、规范工程项目管理审计组织实施

除集中建设项目外，高校工程项目管理审计由学校内部审计

部门组织实施，也可由学校内部审计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

介机构实施。委托中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高

校要健全完善工程项目管理审计制度。参照《江苏省审计厅办公

室关于印发投资审计操作指引（试行）的通知》（苏审办发〔2018〕

17 号）所列《投资审计负面清单》，厘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审计

边界，把握好审计监督的范围、环节、深度和方式方法，规范内

部审计流程，切实解决内部审计监督越位、缺位问题。

五、完善工程项目管理审计结果运用机制

要建立健全高校内部审计部门与学校组织、人事、纪检监察

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把审计监督与党管干部、纪律检查、追责

问责结合起来。学校内部审计部门对工程项目管理审计中发现的

内部控制缺陷，应及时出具审计意见书，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整改；

对于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应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核实查

处；对于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应及时提出审计建议，提

交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高校有关部门要按照审计意见和建议，认

真落实整改，对整改不力、屡审屡犯、造成损失的，要严格追责

问责。工程项目管理审计结果应按照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

示。

各高校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制定或修订学校工程项目管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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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具体办法，并于 2019 年 5 月底前报省教育厅备案。省教育厅

将对各高校落实意见情况进行检查。

自本意见印发之日起，省教育厅 2013 年印发的《江苏省省

属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苏教审〔2013〕6 号）废

止。

附件：投资审计负面清单

                        

                                    省教育厅

2019 年 1 月 2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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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投资审计负面清单

项目阶段 环 节 内    容

项目前期

准备阶段

建设程序

执行

1．不参与项目立项决策。
2．不参与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概算编制及前置审核等工作。
3．不参与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工作环节。

房屋征收

与补偿

4．不参与征收补偿方案的确认。
5．不参与对被征收内容的清点核量和确权。
6．不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及前置审核。
7．不参与特殊补贴、奖励和“一事一议”的前置审核。
8．不参与补偿协议的谈判和确认。

招投标

及政府采购

9．不参与招标文件的编制及前置审核。
10．不参与招标资格预审。
11．不参与评标、开标监督。
12．不参与中标结果的确认。
13. 不参与各类材料设备的规格、品牌和供应商的选择及价格的确认或
前置审核。

合同或协议

的签订

14．不参与竞争性谈判及其他商务谈判。
15．不参与合同或协议的起草及前置审核。

项目实施

阶段

变更及索赔 16．不参与各类变更、索赔等事项的确认及前置审核。

工程签证
17．不参与施工方案调整、现场签证和隐蔽工程量等事项的确认及前置
审核。

工程计量     18．不参与工程计量款前置审核。

项目竣工

交付阶段

工程结算

19．不参与竣工验收及各类单项工程验收签字。
20．不参与项目竣工结算前置审核,不对未经建设单位确认的工程结算进
行审计。

工程财务 21．不参与资金拨付的前置审核环节。

竣工决算 22．不参与项目竣工决算编制。

项目全过程

不参与各类与审计法定职责无关的、可能影响依法独立进行审计监督的
议事协调机构或工作，不参加项目决策、管理、咨询、评审等会议，发
表意见并签署会议纪要。

说明：“投资审计负面清单”摘自《江苏省审计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投资审计操作指引（试行）

的通知》（苏审办发〔2018〕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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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 1月 3日印发


